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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桃園縣立新屋國民中學、桃園縣政府。 

貳、案由：桃園縣新屋國中前於 97 年間，即遭檢舉教師在校

外補習違法招生，並於段考中洩題情事，惟校長

沈○熾及學校主管人員未能積極調查釐清，拖延

將近 3 年，造成校園紛擾不安，且長期以來教師

體罰學生情形嚴重，卻未有顯著改善成效，且未

依規定據實通報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

報處理中心系統；又桃園縣政府教育局未能積極

督導查察，指派督學會同訪查，致事端擴大，引

發免試入學公平性之質疑，均核有違失，爰依法

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據訴：桃園縣立新屋國民中學教師疑有公然招生補

習、洩題及體罰學生情事，詎校方、桃園縣政府均未重

視及積極處理，事關教育本質應公平對待每位學生受教

權，並涉及學生免試升學權益，似有深入瞭解之必要乙

案。經本院向桃園縣立新屋國民中學（下稱新屋國中）

、桃園縣政府及教育部等機關調閱相關卷證資料，並約

詢桃園縣政府教育局主管人員，以及 2 次詢問新屋國中

前任、現任校長等業務主管人員，並邀請本案證人到院

協助釐清案情，案經調查竣事，謹臚列桃園縣新屋國中

違失如一、二，桃園縣政府違失如三： 

一、桃園縣新屋國中前於 97 年間，即遭檢舉教師在校外補

習違法招生，並於段考中洩題情事，惟校長沈○熾及

學校主管人員未能積極調查釐清、發揮嚇阻作用，復

敷衍搪塞、拖延將近 3 年，直至 99 學年度再度爆發，

造成校園紛擾不安，核有嚴重違失。 

(一)按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教師聘任後除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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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列各款之一者外，不得解聘、停聘或不續聘六、

行為不檢有損師道，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。…八、

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，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

情節重大者。」、第 2 項規定：「有前項第六款、

第八款情形者，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

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半數以上之決議」。又按教育

部 92 年 5 月 30 日台人（二）字第 0920072456 號

函訂定之「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

注意事項」，針對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8 款所

稱「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」情事，明定認定參

考基準包括在外補習、不當兼職，或於上班時間從

事私人商業行為；惟涉有在外補習、不當兼職，或

於上班時間從事私人商業行為情事之教師，究否須

依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定予以解聘、停

聘或不續聘，應由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就個案具體

事實（經查證屬實，有人、事、時、地等資料）究

明後辦理。是以，依教師法相關規定，教師依法固

然享有工作權之保障；但若教師具有教師法第 14 條

第 1 項第 6 款、第 8 款之事由，為保障學生之受教

權，經合法之程序，亦賦予教評會解聘、停聘或不

續聘之權利。 

(二)新屋國中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段考時（97 年

11 月），曾有校內老師檢舉陳○志老師、梁○源老

師在校外補習並於段考中洩題，沈○熾校長即交代

人事主任將本案送交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處理；新

屋國中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於 97 年 11 月 13 日召

開 97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，請陳情老師說明事件經

過，並討論決議組調查小組調查。調查結束後，該

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於 97年 11月 25日召開第 2

次會議，調查結果認為陳○志老師並無涉及兼職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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洩題情事，梁○源老師亦未在補習班兼職，並決議

陳○志老師及梁○源老師案列入平時考核紀錄。 

(三)又 98 年 3 月 12 日桃園縣政府函轉民眾陳情函行文

新屋國中，指陳○志老師在外兼營補習與違法招生

，且有體罰學生情事，該校爰於 98 年 3 月 18 日召

開 97 學年度第 3 次教師成績考委員會，卻決議未

對補習班兼職及洩題再行調查，以上一次調查結果

作一整理並回覆；對於強迫參加夜讀、在校內為補

習班招生、以粗藤條體罰等之調查，則以問卷調查

進行查證，惟仍查無具體事實。嗣後 98 年 3 月 23

日召開 97 學年度第 4 次教師成績考委員會，決議

將調查無強迫參加夜讀、在校內為補習班招生、以

粗藤條體罰等結果，函復桃園縣政府。 

(四)新屋國中沈○熾校長對上開 2 次檢舉，均於調查後

要求陳○志老師提書面切結，事後證明並未發揮防

制功效，且依沈○熾校長之說明：每次段考後，教

務處會將各班各科成績統計表及各年級排行前一百

名學生名單送陳校長室，本人除瞭解各班老師教學

及學生學習成果之外，並會檢查各班成績是否有異

常現象；經渠查證並未發現學生成績有異常及不公

平情形。惟學生段考成績表現與實際學習成效有無

異常，應很容易查證，卻未積極釐清，僅以問卷調

查交待了事；相較於繼任黃○枝校長及其調查小組

在調查方式上，兼採個訪畢業生、在學生及問卷調

查等多元方式，方有具體調查結果；足徵沈○熾校

長及調查小組並未克盡調查職責。 

(五)而依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

第 14 條第 1 項之規定：「成績考核委員會完成初核

，應報請校長覆核，校長對初核結果有不同意見時

，應敘明理由交回復議，對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，

http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AT01.aspx?lsid=FL0094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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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變更之。」，顯示校長有准駁權限，沈校長對上

開 2 次調查結果，未能本於權責積極要求再行調查

釐清，及時導正，發揮嚇阻作用，復敷衍搪塞、拖

延將近 3 年，至 99 學年度，新校長到任才查明實情

，懲處違失人員，已造成校園紛擾，顯有違失。 

二、桃園縣新屋國中長期以來教師體罰學生情形嚴重，校

方卻未有顯著改善成效，且未依規定據實通報教育部

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系統，顯有怠失。 

(一)教育基本法第 8 條第 2 項規定，學生之學習權、受

教育權、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，國家應予保障

，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，造成身心之侵害。同法

第 15 條規定，教師專業自主權及學生學習權、受

教育權、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 遭受學校或主

管教育行政機關不當或違法之侵害時，政府應依法

令提供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有效及公平救濟之

管道。是以，教育基本法業明定禁止體罰，以杜絕

因體罰學生所造成之身心傷害，保障學生之身體自

主權與人格發展權。故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，不得

有體罰學生之行為。 

(二)然依據 96 年 11 月 5 日新屋國中主管會報紀錄：「

感謝曾主任用心處理老師體罰學生成傷事件…」、

「請老師學生管教時注意情緒上的控制…」，顯示

新屋國中於 96 學年度即有體罰學生成傷情事。而

桃園縣政府於 97 年 5 月至 6 月間，對新屋國中體

罰問卷調查，調查結果亦顯示新屋國中體罰事件比

例偏高，請該校檢送「體罰事件偏高檢討報告」報

府參辦。又據 97 年 5 月 5 日新屋國中主管會報：

「據上級單位相關調查，本校霸凌及體罰情形仍須

改善…」；97 年 5 月 20 日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行政

會議紀錄：「本校霸凌及體罰情形仍須改善…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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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有關第 12 次校園生活問卷統計中，本校體罰學

生比例偏高報告已於 5/7 前送府…」，均顯示新屋

國中長期以來教師體罰學生情形嚴重。 

(三)然依沈○熾校長之說明：本人任職新屋國中期間，

正值教育部提倡正向管教及零體罰政策階段。學校

老師在學校持續政策宣導及勸導下，亦漸漸放棄傳

統打罵管教方式，努力改依輔導管教相關規定之正

向管教方式進行學生管理輔導，雖仍未能達成「零

體罰」之目標，但體罰情形確已大幅降低。惟證諸

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系統，新

屋國中遲至 100 年 7 月 18 日才通報梁○源老師及

周○谷老師體罰學生事件，並經該校召開 99 學年

度第 6 至第 8 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決議針對體罰

學生乙案，核予周師及梁師各記過乙次。顯示該校

體罰情形確已大幅降低之主張，與事實不符，而沈

○熾校長擔任新屋國中校長職務長達 7 年（92 學年

至 98 學年），期間除不斷宣導不得體罰外，並未

有顯著改善成效，且未依規定據實通報教育部校園

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系統。 

(四)綜上，新屋國中於 97 年時，即已發現該校體罰情事

嚴重，但 99 學年度上學期周○谷老師有體罰學生情

事，梁○源老師 100 年 1 月 13 日及 6 月 4 日亦有體

罰學生，顯示並未有顯著改善成效，且未依規定據

實通報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系

統，顯有怠失。 

三、桃園縣政府教育局（前桃園縣政府教育處）於 97 至

99 學年間陸續接獲新屋國中被檢舉教師在校外補習

違法招生，並於段考中洩題情事，卻僅函轉該校查處

，未能積極督導查察，直至 100 年 3 月 10 日方指派督

學會同訪查，致事端擴大，引發免試入學公平性之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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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，顯未善盡職責。 

(一)按桃園縣政府教育局組織規程第 2 條規定，由局長

綜理局務，並指揮、監督所屬機關、學校及員工。

同規程第 3 條規定，督學室執掌視察、輔導、考核

學校行政及教育視導等事項。復查國民小學及國民

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第 6 條第 3 項規定，國民中

小學學生成績評量方式，由任課教師依教學計畫在

學期初向學生及家長說明，並負責評量。顯見，成

績評量係由教師依據其教學計畫及目標決定其評

量的範圍、方式及評分標準，並負責學生成績評量

的完整過程。 

(二)國民中學階段成績評量雖屬教師專業自主及責任

範疇，然畢業生升學管道除申請入學、甄選入學、

申請抽籤入學及登記分發入學等各種多元入學管

道外，將可選擇免試入學管道升學高中職及五專，

採計在校學習表現雖非擴大免試入學之必要條件

，但薦送方式仍可視需要參考在校表現。是以，現

行桃園區擴大高中免試入學，98 學年度免試入學方

案（5 所縣立高中進行試辦），在校成績採計方式

如下：國中畢業班級數 7 班以下，在校學業成績達

全校前 5％之應屆畢業生、或 8 班以上達全校前 10

％之應屆畢業生，前 5 學期「在校學業成績」採計

語文（國文及英語）、數學、自然與生活科技、社

會等學習領域學期總成績等。99 學年度在校成績採

計方式如下：1 至 5 學期語文（國文及英語）、數

學、社會、自然與生活科技等學習領域學期總成績

等；而「桃園區 100 學年度高中高職免試入學招生

簡章」及「桃園縣國民中學學生免試入學高中職實

施要點」在校成績則採 8 上、8 下，9 上共 3 學期

語文（國文及英語）、數學、社會、自然與生活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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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等學習領域總成績等（評選方式略）。有鑑於後

期中等教育階段多元入學管道及升學制度之調整

改革，雖採計在校學習表現尚非擴大免試入學之必

要條件，惟仍可能影響學生升學權益，如何確保可

能作為主要參考資訊的在校學習表現公平性無虞

，也受到家長及外界的嚴格檢視，故學校及教育主

管單位於專業自主範疇之外，更應審慎維護評量公

平性以保障學生權益。 

(三)惟查桃園縣政府教育局於 97 學年度接獲教育部函

轉民眾（98 年 3 月 4 日）陳情新屋國中教師疑似開

設補習班、洩題及體罰事宜，僅於 98 年 3 月 12 日

行文新屋國中查處回覆，該校則於同年月 24 日回

覆經調查並無此事、已告知該師須遵守教師聘約，

若有違法情事，悉依相關法令處理云云。98 學年度

教育局又接獲教育部函轉民眾（99 年 7 月 1 日）陳

情新屋國中教師疑似開設補習班及洩題情事；該局

仍未察覺事件日趨嚴重，僅再度行文新屋國中查處

回覆，該校則於同年月 28 日函覆。直至 99 年 12

月 10 日，教育局再度接獲民眾陳情新屋國中疑似

99學年度第 1學期 8年級數學科第 2次段考洩題情

形，在 3 度函請學校查處未果後，始於 100 年 3 月

10 日指派督學會同到校訪查，並約談當事老師。 

(四)另據桃園縣教育局副局長吳林輝（前桃園縣教育處

處長）於本院約詢時表示：「98 年信任該學校的回

函和調查之結果，我坦承當初疏失並未仔細斟酌…

」、「本案若非林局長堅定處置，可能發展不一樣

…」；該局局長林逸青則表示：「獲知新屋國中案

，我在瞭解相關案卷後，就馬上請業務科和駐區督

學立刻去調查處理。我認為以證據說明一切，既然

爭議這麼多年，不要僅聽信學校調查…」云云。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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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桃園縣政府教育局掌管國民中小學視察、考核學

校行政及教育視導之職責，肩負保障教育機會均等

及監督教育單位之重責大任，卻未能體察本案事涉

國民教育階段之公平性原則，該局如能本於職責於

97 至 99 學年度間確實督導，責成校方積極處置，

將能及早有效導正學校風氣，並遏止後續情事持續

延燒，保障學生權益。 

(五)綜上，97 學年度起，新屋國中即被檢舉教師在校外

補習違法招生，並於段考中洩題情事，雖經教育局

一再函轉學校查覆，仍有民眾屢次陳情在案，此在

高中職擴大免試入學試辦階段，在校成績有可能影

響學生升學權益至鉅，桃園縣政府教育局卻未能及

早預見事件之後果及影響，本於權責介入督導，直

至 100 年 3 月 10 日方指派督學會同訪查，致事端

擴大、延燒至今，更引發外界對免試入學公平性之

疑義，顯未善盡職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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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所述，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4 條規定，專任

教育人員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不得在外兼課或兼職。

復查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 條第

1 項規定：「…（第 4 款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記過：

…（七）在外補習、違法兼職，或藉職務之便從事私人

商業行為。…」，又教師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教師

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，並負有下列義務：一、遵守

聘約規定，維護校譽。二、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。

三、依有關法令及學校安排之課程，實施教學活動。四

、輔導或管教學生，導引其適性發展，並培養其健全人

格。五、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、進修。六、嚴守職分

，本於良知，發揚師道及專業精神。…」。是以，教師

應以身教、言教維護學生受教權益及良好學習環境，不

得有私營補習班、違法招生及段考洩題等行為；然桃園

縣新屋國中前於 97 年間，即遭檢舉教師在校外補習違法

招生，並於段考中洩題情事，惟校長沈○熾及學校主管

人員未能積極調查釐清、發揮嚇阻作用，復敷衍搪塞、

拖延將近 3 年，直至 99 學年度再度爆發，造成校園紛擾

不安，核有嚴重違失。另按教育基本法之規定，業明定

禁止體罰，以杜絕因體罰學生所造成之身心傷害，保障

學生之身體自主權與人格發展權，但新屋國中長期以來

教師體罰學生情形嚴重，校方卻未有顯著改善成效，且

未依規定據實通報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

中心系統，亦顯有怠失。又按桃園縣政府教育局組織規

程第 2 條規定，由局長綜理局務，並指揮、監督所屬機

關、學校及員工；同規程第 3 條規定，督學室執掌視察

、輔導、考核學校行政及教育視導等事項。然桃園縣政

府教育局（前桃園縣政府教育處）於 97 至 99 學年間陸

續接獲新屋國中被檢舉教師在校外補習違法招生，並於

段考中洩題情事，卻僅函轉該校查處，未能積極督導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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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，直至 100 年 3 月 10 日方指派督學會同訪查，致事端

擴大，引發免試入學公平性之質疑，顯未善盡職責。爰

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移送教育部轉飭所屬確實檢

討改善見復。 

提案委員：黃煌雄、趙榮耀 


